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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资人预招募公告

2025年1月26日，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瑞昌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5年4月21日指定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担任瑞昌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维护瑞昌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资产价值，优化资产结构，助力华盛公司重整成功，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购房户的合法权益，现管理人向社会公开预招募重整投资人，具体预招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华盛公司概况
（一）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
	瑞昌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8159886016X5

	住所地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财富大厦2栋一层47-48号商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吁利波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6月29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信息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日期

	1
	杨官印
	70%
	1400万元
	2015年1月29日

	2
	吁利波
	30%
	600万元
	2014年12月22日


二、开发项目建设及资产情况
（一）项目建设情况
2013年6月17日，华盛公司竞得瑞昌市公园路南侧、洋鸡山路东侧地块(宗地编号：DGO2013017),面积48966.7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年期为40年。后在该地块上开发建设“汇融·财富大厦”项目（以下简称“财富大厦”），项目共分三期，原规划建筑面积117485平方米，容积率3.6。
(一)项目一期1、2、3栋已建设完工，已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
(二)项目二期尚未建设完工。项目二期建筑主体4、5、6栋，其中4栋已封顶并完成外墙、窗户；5栋已经构筑主体框架模板，差一层未完工；6栋已经构筑主体框架模板，差五层未完工；地下室二次结构、人防区域未完工。
(三)项目三期为未开发净地，原规划拟建41层城市综合体。
（二）资产情况
经管理人初步梳理，华盛公司的资产主要为财富大厦项目土地、未售房产及在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使用权。华盛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取得瑞昌市公园路南侧、洋鸡山路东侧地块(宗地编号：DGO2013017),面积48966.7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权证编号为瑞国用（2013）第006号，土地用途为商业，使用年期为40年。
2.未售房产。财富大厦项目一期1#、2#、3#开发建设商铺、公寓为563套，期间华盛公司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并进行了销售，已售商铺销售单价在10000元/㎡的价格区间，已售公寓的销售单价大部分在4000元/㎡的价格区间，具体已售及未售数据请联系管理人获取。
3.在建工程。财富大厦项目二期4#、5#、6#商铺、公寓总套数为653套，原规划地下室车位363个。
三、项目资产优势
财富大厦项目坐落于瑞昌市公园路南侧，洋鸡山路以东，位于瑞昌市城东中心发展区域，项目区位优势显著：
（一）楼盘品质高、产品具有较高性价比
财富大厦项目规划设计理念先进、交付品质较高，5.4米层高，套内可使用面积大，开创跃层墅居格局，符合当代县城居民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二）教育配套资源丰厚
财富大厦项目毗邻赛湖中学、瑞昌市第四小学、瑞昌市第七小学、瑞昌市第八中学、瑞昌早校（幼儿园），同时靠近瑞昌市第六小学、瑞昌市铜城学校、瑞昌市第四中学、瀼溪民办高级中学、瑞昌市第七中学、瑞昌市第二中学，教育配套资源丰厚。
（三）生活配套齐全
1.商业配套：财富大厦项目靠近瑞昌市五里桥商业街、瑞昌城市广场、联盛购物广场，且项目自带商圈，德民乐超市已入驻，生活气息浓厚。
2.医疗配套：财富大厦项目靠近瑞昌市中医医院、瑞昌金桥中医医院，距离瑞昌市人民医院仅10分钟车程，医疗便利。
3.市政配套：财富大厦项目距瑞昌市人民政府直线距离约1.2公里，靠近瑞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瑞昌市税务局、瑞昌市民政局等政府机关办事单位，政务服务便利；且距离天嗣山公园、安定湖公园仅5分钟车程，市政配套齐全。
（四）交通便利通达
财富大厦项目距瑞昌汽车站约1.2公里、瑞昌站约1.9公里、瑞昌西站约6公里，通过公园路、洋鸡山路与黄金大道、铜城大道相通，辐射全城交通动线，出行交通便利。
四、本次预招募目的
为引入产业协同、实力雄厚的重整投资人，实现项目工程的复工建设，提高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限度地保护债务人、债权人、购房户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五、重整投资人基本条件
1.投资人应当是具备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在中国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营利性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最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2.投资人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且到期未清偿的情况，能够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履约能力证明。
3.投资人应具备与华盛公司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住宅、商业开发能力，有成功处置烂尾楼经验的可适当优先。
4.投资人亦可自行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如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人联合体），联合体中各投资人均需符合上述条件。组成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联合体各成员间应当明确牵头方，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 
六、招募流程
（一）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报名时间：预招募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管理人另行发布正式的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止。
2.报名地点：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公园路汇融财富大厦二期项目部办公室或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启迪科技城B1栋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
3.联系人：易律师15779709080，吴律师13627045010。
（二）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书；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意向书、重整投资方案（内容须包括二期、三期项目工程造价及依据、项目三期规划、工期计划安排、取费标准、垫资方式及最大可承受的垫资金额说明、投资人参与本案重整的优势、履行重整投资义务的担保措施）、对尽调等过程中获取的涉华盛公司全部信息予以保密的承诺等，报名书密封后提交给管理人。
2.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组织机构、资产负债等信息；如为联合投资人，需提供双方联合协议，协议中应约定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投资比例等，联合投资人相互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3.投资人的主要业务（业绩）情况、近三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含资产、负债、主营收入、净利润、现金流等）。
4.资质、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证明（主要为银行存款证明、主要资产权属证明、主要银行账户的大额资金流水往来、投资资金来源证明等）。
5.股东会、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同意参与投资的决议原件；
6.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7.如委托他人参与尽调、遴选谈判等事宜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受托人信息（含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权限及期限、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
8.其他材料。
前述材料中的复印件，自然人签名捺印、企业法人或其他营利性组织应加盖投资人印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在报名时提交原件予以核对，报名材料由报名人自行编排并装订成册（除密封的报名书外），并交至管理人处，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材料管理人作为本次工作底稿，不予退回。
（三）磋商选任程序
1.意向投资人需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的，可以向管理人提出书面申请，管理人接到申请即安排配合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2.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期间，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应当充分配合。意向投资人应严守保密义务，不得将所取得的任何信息用于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之外的任何目的。
3.在意向投资人提交投资意向书及《重整投资方案》后，管理人将及时征求政府有关部门、人民法院、债权人意见，并向意向投资人提出调整建议，意向投资人根据调整建议向管理人反馈调整后的《重整投资方案》。
4.本案将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选定重整投资人，由法院、债权人代表、管理人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代表共同组成评审小组与投资人进行磋商，最终择优选定投资人。本次评审将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重点评审。关于评审磋商工作的具体流程、要求和时间安排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5.重整投资人确定后，应按照管理人的要求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以便管理人及时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七、其他事项
1.本次预招募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对所有投资人均平等适用。
2.本公告所涉华盛公司资产等相关情况仅供参考，不构成债务人和管理人的任何承诺保证，不作为投资建议，意向投资人应以自行尽职调查结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需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3.管理人有权视本案实际情况调整招募进度或公告内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4.本公告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知为准，管理人预招募投资人的全部过程均接受瑞昌市人民法院的监督。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前来洽谈，参与投资。
特此公告

瑞昌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